附件1

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要求一览表(教学为主型教授)

	申报职务
	教学总体要求
	教学业绩要求
	论文论著要求(第一作者)

	教  授
	长期从事基础课、公共课、专业基础课教学，每学年至少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达到260学时及以上；指导青年教师或担任研究生、本科生导师。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B等及以上，且至少3次达到A等。（全校性公共课教师近五年教学业绩至少为4B1A）
	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） 主持国家级教学类项目1项；
2） 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全国挑战杯一等奖1次；
3） 主持省部级教学类项目1项并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a)主持省部级教学类项目1项；

b)主持建设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或精品资源共享课1 项；    c)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省级A类学科竞赛一等奖2次，或获国家级A类学科竞赛二等奖1次，或指导学生获浙江省挑战杯一等奖1次；

d)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(要求学生为第一申请人，台州学院为发明人)；

3）     e)担任省部级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；

4）     f)担任国家级规划教材副主编或省部级教材主编；

5）     g)获省级教坛新秀或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；

6）     h)获省级教学技能比赛一等奖1项；

i)以第一完成人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。
	至少在二级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；或在二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并在二级期刊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2篇。


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要求一览表(教学科研并重型教授)
	申报职务
	教学总体要求
	教学科研等业绩要求
	论文论著要求(第一作者)
	其他条件

	教授(理工医类)
	每学年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达到200学时及以上；指导青年教师或担任研究生、本科生导师。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，且至少有2次B等或1次A等。
	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，或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（含主持横向单项到款经费60万及以上）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；

2） 主持完成市厅级重点项目1项，或主持国家博后基金1项；

3） 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省级A类学科竞赛一等奖1次，或获国家级B类学科竞赛二等奖1次，或指导学生获浙江省挑战杯二等奖1次；

4）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市厅级二等及以上奖励；或国家级前5，省部级前3，市厅级一等奖前2，校级一等奖第1；

5） 作为第一申请人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项；(台州学院为发明人)
6） 担任省部级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；

7） 担任国家级规划教材副主编或省部级教材主编；

8） 获省级教坛新秀或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。
	发表本专业高水平代表性论文、论著4篇(部)(含主编)及以上。其中至少在SCI、E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3篇；或在SCI、E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(如果有一篇论文发表在SCI一区或二区，则论文总量可减少 1篇)
	从2019年开始，45周岁及以下申报人员须有3个月及以上出国(境)进修学习经历(年龄计算到当年6月30日)。

	教授(文管类)
	每学年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达到200学时及以上；指导青年教师或担任研究生、本科生导师。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，且至少有2次B等或1次A等。
	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，或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（含主持横向单项到款经费40万及以上）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；

2） 主持完成市厅级重点项目1项，或主持国家博后基金1项；

3） 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省级A类学科竞赛一等奖1次，或获国家级B类学科竞赛二等奖1次，或指导学生获浙江省挑战杯二等奖1次；

4）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市厅级二等及以上奖励；或国家级前5，省部级前3，市厅级一等奖前2，校级一等奖第1；
5） 担任省部级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；

6） 担任国家级规划教材副主编或省部级教材主编；

7） 获省级教坛新秀或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。
	发表本专业高水平代表性论文、论著4篇(部)(含主编)及以上。其中至少在一级期刊和CSSCI上发表论文各1篇；或在一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(如果有二篇论文发表在一级期刊，则论文总量可减少 1篇)
	从2019年开始，45周岁及以下申报人员须有3个月及以上出国(境)进修学习经历(年龄计算到当年6月30日)。

	教授(外语、体艺类)
	每学年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达到200学时及以上；指导青年教师或担任研究生、本科生导师。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，且至少有2次B等或1次A等。
	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，或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（含主持横向单项到款经费30万及以上）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1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；
2） 主持完成市厅级项目1项，或主持国家博后基金1项；

3） 3）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市厅级二等及以上奖励；或国家级前5，              

4）     省部级前3，市厅级一等奖前2，校级一等奖第1；
5） 4）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省级A类学科竞赛一等奖1
6）    次, 或获国家级B类学科竞赛二等奖1次，或指导学生获
7）    浙江省挑战杯二等奖1次；
8） 5）在省级及以上电台、电视台、中国大剧院、北京音乐厅
9）    等播放创作或表演作品2件 (须提供正式播放证书，
   附带有台标的实况录像或音响资料，下同)，或由省级及    

   以上文联下属的一级协会作为主办单位举办个人独唱(奏)音乐会、独舞专场演出、专场原创作品音乐会1次；

6） 以第一完成人获中国美协、中国书协等主办的展览银奖(二等奖) 1项，或以第一完成人获省文化厅、省美协(含中国美协各艺委会)等举办的展览金奖(一等奖)1项；

7） 入围全国美展、书展1次，或由省级及以上机构组织在省级及以上美术馆、音乐厅举办个人画展、书展、音乐会1次；

8） 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运动会获奖1项(单项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前3，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前2，省大学生运动会第1；集体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前6，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前4，省大学生运动会前2，省大学生锦标赛第1)；
9） 担任省部级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；

10）担任国家级规划教材副主编或省部级教材主编；

11）获省级教坛新秀或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。
	发表本专业高水平代表性论文、论著4篇(部)(含主编)及以上。其中至少在一级期刊和CSSCI、A&H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各1篇；或在一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(如果有二篇论文发表在一级期刊，则论文总量可减少 1篇)
	从2019年开始，45周岁及以下申报人员须有3个月及以上出国(境)进修学习经历(年龄计算到当年6月30日)，特殊学科(包括国画、书法、民族器乐、民族传统体育)除外。


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要求一览表(科研为主型教授)
	申报职务
	教学总体要求
	科研业绩要求
	论文论著要求(第一作者)
	其他条件

	教授(理工医类)
	每学年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不低于72学时；指导青年教师或担任研究生、本科生导师，教学效果良好，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。
	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） 主持国家级重点项目1项；

2） 主持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各1项；

3） 主持省部级重点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各1项；

4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，并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；

5） 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。
	发表本专业权威期刊代表性论文、论著5篇(部)及以上。其中4篇为SCI(二区2篇)、EI；或3篇SCI(二区2篇)、EI，出版专著1部。
	从2019年开始，须有3个月及以上出国(境)进修学习经历。

	教授(文管类、外语、体艺类)
	每学年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不低于72学时；指导青年教师或担任研究生、本科生导师，教学效果良好，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。
	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） 主持国家级重点项目1项；

2） 主持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各1项；

3） 主持省部级重点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各1项；

4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，并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；

5） 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；

6） 外语、体艺类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，并主持完成市厅级项目1项或主持国家博后基金1项；

7） 外语、体艺类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并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a)在省级及以上电台、电视台、中国大剧院、北京音乐厅等播放创作或表演作品2件 (须提供正式播放证书附带有台标的实况录像或音响资料，下同)，或由省级及以上文联下属的一级协会作为主办单位举办个人独唱(奏)音乐会、独舞专场演出、专场原创作品音乐会1次；

b）以第一完成人获中国美协、中国书协等主办的展览银奖(二等奖)1项，或以第一完成人获省文化厅、省美协(含中国美协各艺委会)等举办的展的金奖(一等奖)1项；

c)入围全国美展、书展1次，或由省级及以上机构组织在省级及以上美术馆、音乐厅举办个人画展、书展、音乐会1次；
d）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运动会获奖1项(单项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前3，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前2，省大学生运动会第1；集体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前6，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前4，省大学生运动会前2，省大学生锦标赛第1)。
	发表本专业权威期刊代表性论文、论著5篇(部)(含主编)及以上。其中至少在一级期刊上发表1篇，CSSCI或A&HCI收录期刊上发表2篇；或在一级期刊上发表1篇，CSSCI或A&HCI收录期刊上发表1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(如果有二篇论文发表在一级期刊，则论文总量可减少 1篇)
	从2019年开始，须有3个月及以上出国(境)进修学习经历，特殊学科(包括国画、书法、民族器乐、民族传统体育)除外。


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要求一览表(社会服务与推广型教授)
	申报职务
	教学总体要求
	科研业绩与获奖要求
	论文论著要求(第一作者)
	其他条件

	教授
	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不低于72学时；指导青年教师或担任研究生、本科生导师，教学效果良好，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。经学校同意在企业、地方脱产挂职锻炼期间教学工作量可适当减免，所取得的工作业绩视同学校教学工作业绩。
	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） 作为主要成员获科研成果推广奖1项(国家级前2，省部级第1)；

2） 作为第一申请人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6项及以上(台州学院为发明人)，其中至少1项已实施许可或转让，并获得100万及以上实施许可费或转让费；

3） 主持单项横向课题到账经费200万及以上，或任现职期间主持横向经费累计到账年均100万及以上(文管、体艺外语类主持单项横向课题到账经费100万及以上，或任现职期间主持横向经费累计到账年均50万及以上)；

4） 任现职期间主持横向课题累计到账经费年均70万及以上(文管、体艺外语类累计到账年均35万及以上)，并作为主要成员获科技进步奖1项(国家级前5，省一等奖前4，省二等奖前3，省三等奖(或市厅级一等奖)第1)。

上述课题到账经费均不含为外单位购置的设备款。
	发表本专业权威期刊代表性论文、论著2篇(部)(含主编)及以上。其中至少在一级期刊、SCI、EI上发表论文1篇，二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；或在一级期刊、SCI、EI上发表论文1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
	无企业工作经历的，任现职以来须到企业脱产挂职一年及以上。


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要求一览表(教学为主型副教授)

	申报职务
	教学总体要求
	教学业绩要求
	论文论著要求(第一作者)

	副教授
	长期从事基础课、公共课、专业基础课教学，每学年至少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达到300学时及以上，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B等及以上，且至少2次达到A等(全校性公共课教师近五年教学业绩至少为4B1A，工作不足五年的新进博士教学业绩考核均为B等及以上，且至少1次达到A等)。
	须具备1至9项条件中的2项(其中第1至5项可累计叠加)，或满足条件10至11项中的1项。
1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；

2） 主持完成市厅级教学类项目2项；

3）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次；

4） 获校级教学技能比赛一等奖1次；

5） 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省级A类学科竞赛一等奖1次，或指导学生获浙江省挑战杯二等奖1次；

6） 主持建设校级精品课程或精品视频公开课或精品资源共享课1项；

7）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(要求学生为第一申请人，台州学院为发明人)；

8） 担任省部级教材副主编；

9） 获校教学杰出奖；
10）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浙江省挑战杯一等奖1次；

11）作为第一完成人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。
	发表本专业高水平代表性论文、论著3篇(部)(含主编)及以上。其中至少在二级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；或在二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并在国内二级期刊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篇。


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要求一览表(教学科研并重型副教授)
	申报职务
	教学总体要求
	教学科研业绩要求
	论文论著要求
(第一作者)

	副教授(理工医类)
	每学年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达到200学时及以上；担任本科生导师，教学效果良好，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，且至少有2次B等或1次A等(工作不足五年的新进博士教学业绩考核至少有1次B等)。
	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；

2） 主持完成市厅级项目2项；或主持完成市厅级项目1项和主持国家博后基金1项；

3）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；

4）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台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；

5） 主持完成市厅级项目1项，并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省级A类学科竞赛一等奖1次，或指导学生获浙江省挑战杯二等奖1次；

6） 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省级A类学科竞赛一等奖3次，或指导学生获浙江省挑战杯一等奖1次；

7） 主持横向单项到款经费60万及以上。
	发表本专业高水平代表性论文、论著3篇(部)(含主编)及以上。其中至少在一级期刊、SCI、E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；或在一级期刊、SCI、E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

	副教授(文管类、外语类、体艺类)
	每学年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达到200学时及以上；担任本科生导师，教学效果良好，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，且至少有2次B等或1次A等(工作不足五年的新进博士教学业绩考核至少有1次B等)。
	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；
2） 主持完成市厅级项目2项；或主持完成市厅级项目和主持国家博后基金各1项；
3）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；

4）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台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；

5） 主持完成市厅级项目1项并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省级及以上A类学科竞赛一等奖1次，或指导学生获浙江省挑战杯二等奖1次；

6） 主持横向单项到款经费40万及以上；

7） 国家体育总局注册的国际级裁判；

8） 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省级A类学科竞赛一等奖3次，或指导学生获浙江省挑战杯一等奖1次；

9） 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运动会项目获奖1项(单项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前3，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前2，省大学生运动会第1；集体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前6，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前4，省大学生运动会前2，省大学生锦标赛第1)；
10）在省级及以上电台、电视台播放创作或表演作品2件 (须提供正式播放证书附带有台标的实况录像或音响资料，下同)；或由省级及以上文联下属的一级协会作为主办单位举办个人独唱(奏)音乐会、独舞专场演出、专场原创作品音乐会1次；或以第一完成人获中国美协、中国书协等主办的展览银奖(二等奖) 1项；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文化厅、省美协(含中国美协各艺委会)等举办的展览金奖(一等奖) 1项；或入围全国美展、书展1次；或由省级及以上机构组织在省级及以上美术馆、音乐厅举办个人画展、书展、音乐会1次。
	发表本专业高水平代表性论文、论著2篇(部)(含主编)及以上。其中至少在CSSCI、A&H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，二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；或CSSCI、A&H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


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要求一览表(科研为主型副教授)
	申报职务
	教学总体要求
	科研业绩要求
	论文论著要求
(第一作者)
	其他条件

	副教授(理工医类)
	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不低于72学时；担任本科生导师，教学效果良好，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。
	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） 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或省部级重点项目1项；

2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；
3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和国家博后基金各1项；

4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，并以第一完成人获市厅级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；

5） 以第一完成人获台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或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。
	发表本专业权威期刊代表性论文4篇(部)。其中4篇为SCI(二区1篇)、EI；或3篇为SCI(二区1篇)、EI，出版专著1部。
	从2019年开始，须有三个月及以上出国(境)进修学习经历。

	副教授(文管类、外语、体艺类)
	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不低于72学时；担任本科生导师，教学效果良好，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。
	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） 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或省部级重点项目1项；

2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；
3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和国家博后基金各1项；

4） 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并以第一完成人获市厅级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；

5） 以第一完成人获台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三等奖1项；

6） 外语、体艺类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；

7） 体艺类主持完成市厅级项目1项并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a)在省级及以上电台、电视台、中国大剧院、北京音乐厅等播放创作或表演作品2件(须提供正式播放证书附带有台标的实况录像或音响资料，下同)，或由省级及以上文联下属的一级协会作为主办单位举办个人独唱(奏)音乐会、独舞专场演出、专场原创作品音乐会1次；

b) 以第一完成人获中国美协、中国书协等主办的展览银奖(二等奖)1项；或以第一完成人获省文化厅、省美协(含中国美协各艺委会)等举办的展览金奖(一等奖)1项；

c)入围全国美展、书展1次，或由省级及以上机构组织在省级及以上美术馆、音乐厅举办个人画展、书展、音乐会1次;
d)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运动会获奖1项(单项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前3，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前2，省大学生运动会第1；集体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前6，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前4，省大学生运动会前2，省大学生锦标赛第1)。
	发表本专业权威期刊代表性论文、论著4篇(部)(含主编)。其中至少2篇在一级期刊、CSSCI或被A&HCI收录期刊上发表，1篇在二级期刊上发表；或在一级期刊、CSSCI或被A&HCI收录期刊上发表2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
	从2019年开始，须有三个月及以上出国(境)进修学习经历，特殊学科(包括国画、书法、民族器乐、民族传统体育)除外。


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要求一览表(社会服务与推广型副教授)
	申报职务
	教学总体要求
	科研业绩与获奖要求
	论文论著要求(第一作者)
	其他条件

	副教授
	系统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不低于72学时；指导青年教师或担任研究生、本科生导师，教学效果良好，近五年教学业绩考核均为C等及以上。经学校同意在企业、地方脱产挂职锻炼期间教学工作量可适当减免，所取得的工作业绩视同学校教学工作业绩。
	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1） 作为主要成员获科研成果推广奖1项(国家级前3，省部级第1)；

2） 作为第一申请人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4项及以上(台州学院为发明人)，其中至少1项已实施许可或转让，并获得80万及以上实施许可费或转让费；
3） 主持单项横向课题到账经费120万及以上，或任现职期间主持横向经费累计到账年均60万及以上(文管、体艺外语类主持单项横向课题到账经费60万及以上，或任现职期间主持横向经费累计到账年均30万及以上)；

4） 任现职期间主持横向课题累计到账经费年均40万及以上(文管、体艺外语类累计到账年均20万及以上)，并作为主要成员获科技进步奖1项(国家级前6，省一等奖前5，省二等奖前4，省三等奖(或市厅级一等奖)前2，市厅级二等奖第1)。

上述课题到账经费均不含为外单位购置的设备。
	发表本专业权威期刊代表性论文、论著2篇(部)(含主编)及以上。其中至少1篇在一级期刊、SCI、EI、CSSCI上发表或被A&HCI收录，1篇在二级期刊上发表；或在一级期刊、SCI、EI、CSSCI上发表或被A&HCI收录1篇，出版专著1部。
	无企业工作经历的，任现职以来须到企业脱产挂职一年及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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